


困人口超 1万人的县（区）食用菌经营主体全面复工复产，经

研究，现将 2020 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第一批农村产业革命

食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800万元下达你们（详见附件 1），

请列入 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30199其他农业支出”。为

保证资金到账的及时性和可调度性，省财政厅直接对省直管县

办理资金调度，非省直管县资金调度由市（州）据此文件办理，

不需转发本文。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4300万元主要支持达到 2019 年度绩效要求的食用菌

农银企产业共同体创新项目，用于项目实施国有企业资本金。

1500万元主要用于促进 9个深度贫困县和 3个剩余贫困人口超

1万人的县（区）食用菌经营主体全面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

产秩序，对 2月底前全面实现复工复产的经营主体以每棒 0.022

元的标准补助，确保在打赢疫情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中发挥重

要作用。各地要严格按照《贵州省食用菌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试行）》（黔财农〔2019〕140号）规定管理使用资金，加

强资金监管，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加强痕迹管理，做好

财务资料、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公开公示。属于政府采购或

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按政府采购管理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规定

和程序办理。

二、各市（州）、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

按照“归口管理、分级实施”原则，项目承担单位，县农业农村

部门要认真开展辖区内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并于 11月 20

日前将绩效评价报省农村产业革命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农业农村厅），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资金安排的


















